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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大學校園性別事件申請/檢舉調查表 密件 

                                                                          案號: 

 

類
別 

□疑似性侵害事件  □疑似性騷擾事件   □疑似性霸凌事件 

□校長或教職員工疑似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為事件 

申
請
人
或
檢
舉
人
資
料 

□被害人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   
□檢舉人    與被害人之關係:____________ 

姓名  性別 
□男□女 
□其他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歲）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電話  
服務/就學 

學校系級 
 職稱  

住(居)所  

被害人資料 

(1) □被害人本人申請，免填。 

(2) □姓名：                  性別：□男□女 服務/就學學校系級：                  

電話：                  出生年月日：                              

其他資料：                                      

事 
實 

內 

容 

疑似行為人 

□姓名：                  

□不詳 

 

行為時
服務/就
學學校 

□知悉，名稱：                           

□無 

□不詳 
性別：□男□女□其他 

□ 曾於 
 □ 不曾 

年   月   日以○口頭○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其他方式，向                  

提出 □調查  □警政報案 □訴訟  □陳情 

事件發 

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事件發 

生地點 
 

事件發 
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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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求 

事 

項 

□提請調查    □不提請調查，理由： 

□請學校提供緊急安置 

□請學校協助心理諮商 □暫時不需要心理諮商，如有需要，會主動告知學校 

□提供法律協助 

□轉介社會福利資源服務 

□提供保護措施 

□其他事項： 

相
關
證
據 

（請條列附件，並檢附之；無者免填） 

 

 

申請人/委任代理人/檢舉人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1. 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 

2. 學校或主管機關經證實申請人有誣告之事實，應依法對申請人為適當之懲處。 

3. 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調查時，應於三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調查處理，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受理知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覆知期限及受理單位。 

4.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

由，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申復。 

5. 學校或主管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

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6. 在處理程序中，當事人、學校/原處分機關或其他關係人，就本事件或其相牽連之事項，提出民事

訴訟、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者，應即通知學校/原處分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7. 本申請表所蒐集之個人資料依據政府相關法令、本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業務需求辦理。 

8. 本申請表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義

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9. 申請調查/檢舉事項倘有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之適用，受理人員應告知疑似被害人其刑事及民事權

益。 

 
----------------------處理情形摘要（以下申請人免填，由收件單位填寫）-------------- 

 

收 

件 

單 

位 

單位名稱  
收 件 人 員 

姓 名 

 
職 稱 

 

聯絡電話  
接獲申請/ 

檢舉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以上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交付閱覽，申請人或檢舉人認為無誤。 

 

收件人簽章：                                    學務長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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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收件人員須熟讀事項 

1.本申請表填寫完畢後，「收件單位」應提供收件證明交予申請人留存。 

2.本申請表所載當事人相關資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負保密

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3.學校或主管機關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應於三日內將「申請或檢舉事件」交由事件管轄學校所

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受理知

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4.在處理程序中，當事人、學校/原處分機關或其他關係人，就本事件或其相牽連之事項，提出民事

訴訟、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者，應即通知學校/原處分機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5.申請調查/檢舉事項倘有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之適用，受理人員應告知疑似被害人其刑事及民事權

益。 
 
 

OO 大學校園性別事件 

申請/檢舉調查表收件證明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姓名： 

單位： 

案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校收件單位學生事務處業已收件，於三日內將「申請/檢舉事件」交由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特此證明。 

 

 

OO 大學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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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13(二) 004 案調查報告書 

壹、案由 

一、申請調查人及被申請調查人 

      申請調查人：OOO，女，以下稱甲生。 

      被申請調查人：OOO，男，以下稱乙生。 

      相關人 A：OOO，以下稱 A 生。 

      相關人 B：OOO，以下稱 B 生。 

      相關人 C：OOO，以下稱 C 生。 

       (申請調查人、被申請調查人及相關人名冊資料參見密件一) 

二、 申請調查之事由 

        甲生於民國（下同）113 年 05 月 26 日以書面向本校申請校園性別事件調查，

調查事實略為： 

1. 1033 日乙生至甲生工作地點假借同事找甲生名義要求見面，甲生之後來抵達

打工地點，發覺未有此事而離開，之後甲生尾隨至乙生住處，直接推開大門

（當時壞掉未上鎖）並大力敲打甲生房門，進房後賴著不走，對甲生有抓胸及

撫摸下體行為，次日因害怕未通報。 

2. 113 年 5 月 4 日乙生........................ 

3. 113 年 5 月 18 日本人已申請保護令....仍不改其心態，甲生不堪其擾，故提性

平會調查。 

 (申請調查書參見密件二) 

三、 調查依據 

1. 甲生於 113 年 05 月 26 日依據「性別教育平等法」，以下稱「性平法」）、「校園

性別事件防治準則」，以下簡稱防治準則）及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辦法之規定以書面向本校申請調查。 

2. 本校性平會於 113 年 6 月 5 日開會決議受理本案，錄為 113 (二)004 案。並委

派三人調查小組調查。 

3. 本校依法所聘之調查小組成員三人，包含二位女性委員 OOO 及 XXX，及一位男

性委員 AAA，三人均具教育部調查人才資料庫資格具多次調查經驗）。依法女

性人數比例，應佔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備組織適法性要求。調查小

組成員背景資料詳如密件三。 

4. 調查小組依據性平法、防治準則及本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辦法所規範之程序及

精神，經過審慎專業之調查後，依法向性平會提出調查報告。 

貳、調查過程 

一、調查爭點： 

調查小組成員於啟動調查訪談之前，先就甲生所述之內容進行初步討論，調查

本案應著重於發現下述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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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乙生曾和朋友用不雅言語罵甲生，是否確曾發生？事件脈絡為何？ 

2. 乙生曾對甲生有肢體暴力及抓胸及撫摸下體等行為之情事，是否確曾發生？事

件脈絡為何？ 

3. 前述如為真實，乙生行為違法情形為何？ 

二、調查過程 

1. 調查小組基於公平、公正和直接調查原則，於 113 年 6 月 14 日至 9 月 29 日期

間，召開 8 場調查會議、4 場討論會議，除了召開行前會議檢閱相關書證及凝聚

調查共識外，並依序訪談甲生（第 1 次）、乙生（第 1 次）、相關人 A、B、C、

乙生（第 2 次）及甲生（第 2 次），皆給予雙方當事人口頭充分陳述意見及訪談

後 1 週內書面補充陳述之機會。 

2. 調查會議之時間與訪談對象表列如下：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受訪者 備註 

0 1130/06/14 12：10-13：30 
某大樓

528 室 

調查 

行前會 

1. 訪談紀錄經調查

委員及受訪人簽

字確認無誤（參見

密件四～十一） 

2. 訪談紀錄及錄音

以密件文書歸檔

保存。 

3. 本報告依照訪談

內容紀錄與相關

證物資料，撰寫所

有被訪談人之陳

述概要。 

1 113/06/14 
13：30-16：

10 
同上 

甲生 

第 1 次 

2 113/06/15 
15：30-18：

30 

某大樓

803 室 

乙生 

第 1 次 

3 113/06/19 
13：10-14：

40 

某大樓

708 室 

討論 

會議 

4 113/06/23 
15：10-17：

10 

某大樓

803 室 

相關人

A 

5 113/06/26 
15：30-17：

00 
同上 

討論 

會議 

6 113/07/17 
10：00-11：

40 
同上 

相關人

B 

7 113/07/17 
13：00-14：

40 
同上 

相關人

C 

8 113/07/18 
09：30-12：

00 
同上 

討論 

會議 

9 113/07/18 
13：30-15：

15 
同上 

乙生 

第 2 次 

10 113/08/02 
12：20-13：

00 
同上 

討論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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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3/08/02 
13：00-16：

00 
同上 

甲生 

第 2 次 

12 113/09/29 15：00-17：00 同上 
總結 

會議 

3. 調查會議期間有關本案之程序或實體爭議，均由調查小組全體委員以多數決之

方式評議。 

4. 本事件之雙方當事人均提供書面補充資料，調查小組於 113 年 09 月 29 日開會

確認事實認定及懲處建議並完成調查報告。 

參、訪談內容摘要 

一、 申請調查人部分（詳見密件四、密件十：113 年 6 月 14 日、8 月 2 日調查訪談紀

錄） 

1. 我和乙生同系同年級不同班，大一就認識，他常去我打工地方消費，才有比較多的接

觸，他於去年 8 月問我可不可以當他的女朋友，9 月初第二次講時我才同意交往。7

月之前算蠻一般的朋友，8、9 月比較好一點，會看電影和來探班。 

2. 9 月交往之後，有時候可能今天我們約了，我沒有到或是遲到，他就會跟朋友敘述

整…… 

3.  

4.  

5.  

二、被申請調查人部分（詳見密件五、密件九：113 年 6 月 15 日、7 月 18 日調查訪談

紀錄）： 

1. 我和甲生大一就認識，大一她有跟別人交往，去年 7、8 月我當兵，每天有都用 Line

網路聊天或和朋友去她打工處找她，9 月我提正式交往，她說……。 

2.  

3.  

4.  

5.  

三、相關人 A 部分（詳見密件六：113 年 6 月 23 日調查訪談紀錄）： 

 

四、相關人 B 部分（詳見密件六：113 年 7 月 17 日調查訪談紀錄）： 

 

五、相關人 C 部分（詳見密件六：113 年 7 月 17 日調查訪談紀錄）： 

 

肆、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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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甲生(申請調查人)於 113 年 6 月 14 日第一次訪談稿（密件四） 

二、 乙生(被申請調查人)於 113 年 6 月 15 日訪談稿（密件五） 

三、 相關人 A 於 113 年 6 月 23 日訪談稿（密件六） 

四、 相關人 B 於 113 年 7 月 17 日訪談稿（密件七） 

五、 相關人 C 於 113 年 7 月 17 日訪談稿（密件八） 

六、 乙生(被申請調查人) 於 113 年 7 月 18 日第二次訪談稿（密件九） 

七、 甲生(申請調查人)於 113 年 8 月 2 日第二次訪談稿（密件十） 

 

 

 

 

伍、事實認定及理由： 

一、 法條規定 

（一） 性平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性騷擾係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未達性

侵害之程度者：（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不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

歧視之言詞或行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

者。……」，合先敘明。 

（二） …….. 

二、 認定理由 

（一）雙方陳述相符之處： 

甲生所指陳與乙生的交往互動，兩人陳述重要事件發生日期、事發地點，高

度相符具一致性。 

（二）雙方陳述不符之處： 

1. 兩人交往期間有關辱罵行為的部分 

甲生表示：…. 

乙生表示：……  

相關人 A 表示：  

調查小組認為： 

2. 113 年 4 月 8 日 7-11 乙生以阻擋、擁抱、摸裙底及拉扯衣服方式妨礙甲生自由的

部分 

甲生表示： 

乙生表示： 

調查小組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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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3 年 4 月 22 日疑似乙生對甲生妨礙性自主事件的部分 

甲生表示，。 

乙生表示， 

相關人 B 表示，。 

調查小組認為。 

4. 113 年 5 月 3 日疑似乙生對甲生妨礙性自主事件的部分 

甲生表示， 

乙生表示 

調查小組認為 

 

 

三、 事實認定 

    

陸、處理建議 

一、 對被申請調查人(乙生)： 

 

二、 對申請調查人(甲生)： 

 

三、 學校部分： 

 

 

此 致 

OO 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小組      OOO 

           XXX 

            AAA 

                                             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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